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

市市场监管委关于2025年危险化学品等9种

工业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

近期，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我市危险化学品中特种劳动防护用品、机动车制动液、燃气采暖热水炉等重点工业品开展了质量监督抽查工作，现将抽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
1、 基本情况

本次抽查产品为危险化学品，危险化学品包装物、容器，特种劳动防护用品，机动车制动液，铝合金建筑型材，建筑用金属面绝热夹芯板，阀门，燃气采暖热水炉，液化石油气等9种产品。共抽查产品274批次，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2、 抽查结果分析
    （一）危险化学品。抽查我市30家生产企业的60批次产品。重点对外观、有效氯、重金属、铁、沸程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二）危险化学品包装物、容器。抽查我市37家生产企业的74批次产品。重点对气密试验、液压试验、堆码试验、跌落试验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三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。抽查我市25家生产企业的40批次产品。重点对电气性能要求、面料阻燃性、断裂强力、撕破强力、服装防静电性能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四）机动车制动液。抽查我市3家生产企业的3批次产品。重点对运动黏度（-40℃，100℃）、平衡回流沸点（ERBP）、湿平衡回流沸点（WERBP）、pH值、蒸发性能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五）铝合金建筑型材。抽查我市5家生产企业的10批次产品。重点对化学成分、力学性能、壁厚尺寸、膜层性能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六）建筑用金属面绝热夹芯板。抽查我市3家生产企业的3批次产品。重点对传热系数、粘结强度、燃烧性能、耐火极限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七）燃气采暖热水炉。抽查我市1家生产企业和5家经销单位的6批次产品。重点对电源运行安全性、燃气系统密封性、采暖额定热输出或带有额定热负荷调节装置的最大热输出、采暖系统水温限制装置/功能、生活热水水温限制装置/功能、额定热负荷时CO含量、热效率、噪声、接地措施、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八）液化石油气。抽查我市28家经销单位的28批次产品。重点对(C3+C4)烃类组分、二甲醚含量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九）阀门。抽查我市27家生产企业的50批次产品。重点对壳体试验、密封试验、阀体壁厚测量、蝶板承压能力试验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区市场监管局要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办法》等规定要求，督促企业依法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维护产品质量安全。

附件：2025年危险化学品等9种工业品质量监督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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